
議會文件 12/2010 號  

（ 1 月 14 日會議討論）  

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2010-2011 年度南區旅遊文化節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就於 2010-2011 年舉辦南區旅遊文化節事宜，聽取議員

的意見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南區民政事務處 (以下簡稱民政處 )及南區區議會 (以下簡稱區議會 )

一直都關注南區的發展，並致力加強社區建設的工作及舉辦不同主題及形

式的地區節及社區活動，藉以加強區內居民及團體的參與及合作，培養他

們對社區的認同及歸屬感。  

 

3.  南區得天獨厚，自然風景秀麗，是熱門的旅遊勝地，當中不乏薈

萃中西文化的景點。鑑於旅遊發展在南區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區議會在

2009 年 11 月 12 日舉行的第十三次會議上通過於 2010-2011 年度籌辦南區

節，並以推廣南區的旅遊及文化為主題，以吸引國外、國內及本地遊客來

南區旅遊消費，同時促進區內的經濟及進一步推動南區文化及旅遊的發

展。區議會亦原則上通過預留 120 萬元撥款，以籌辦 2010-2011 年度的南

區旅遊文化節。  

 

4.  另一方面，民政事務總署計劃向立法會的財委會申請 1 億 8 千萬元

撥款，以在 2010 年 1 月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期間，於 18 區舉辦多元化社

區活動。其中，民政事務總署建議將撥款的百分之六十 (即 1 億零 8 百萬 )

以區議會撥款形式，資助地區團體在社區內推動以下四個範疇的活動 (即

每區將獲得 6 百萬元撥款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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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體育  

- 文化藝術  

- 地區旅遊  

- 發展關愛共融的社區  

 

5.  如有關的撥款申請獲得通過，預計南區區議會可於本年 2 月獲得 6

百萬元的撥款。除邀請不同團體就體育、文化藝術及發展關愛共融的社

區三個範疇提交計劃書外，區議會亦計劃利用有關撥款資助 2010-2011 年

度的南區旅遊文化節，以發展地區旅遊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6. 在舉辦過去的地區節時，區議會都會邀請民政處及地區團體合辦

或協辦有關活動，以結合政府部門及地區的力量和資源，將活動做到最

好。由於是次地區節的主題是推廣旅遊及文化，預計需要邀請區內商戶

及團體參與或提供贊助，因此建議成立一個獨立的「南區文化及旅遊節

2010 至 2011 年度籌備委員會」 (以下簡稱籌委會 )，負責推行有關工作，

以便在籌措資源和尋求贊助時能有更大的彈性。建議的籌委會職責範圍

載於附件一。  

 

7.  如議員同意以上的安排，民政處將發信邀請議員和地區人士組成

上述的籌委會，再於第一次會議上以互選形式產生籌委會主席及其他主

要職位。其後，籌委會可因應需要，邀請地區團體的代表或熱心社區工

作人士加入屬下各工作小組。  

 

8.  透過組成籌委會，將可集結地區上不同界別的力量，更有效地推

行有關工作。籌委會亦提供良好機會，讓一些具有專業才能而又熱心服

務社區的地區人士參與策劃及籌辦地區性活動。  

 

9.  另一方面，希望議員就 2010-2011 年度南區旅遊文化節的活動類型

(如沙灘音樂會、夏日森巴美食嘉年華、藝術教育及展覽、節日燈飾、美

化避風塘的舢舨以增加舢舨遊的吸引力、社區粵劇巡禮 )及方向 (如促進地

區藝術及文化發展、鼓勵青少年 /兒童參與、加強區內商戶的參與、美化

區內旅遊設施及配套、加強向旅客的宣傳 )提供意見，以便籌委會參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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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見  

 

10. 請各議員考慮通過文件第 6 段的建議，並就 2010-2011 年度南區旅

遊文化節的活動類型和方向發表意見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0 年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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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 

南區文化及旅遊節 2010 至 2011 年度籌備委員會  

職權範圍  

 

(1)  主要負責策劃及統籌「南區文化旅遊節」的推廣及宣傳活動，並舉辦

相關的活動；  

 

(2)  透過與南區的地方團體的合作，加強社區的凝聚力，並建立共融和諧

的社區；及  

 

(3)  積極宣揚有關「南區文化及旅遊節」的訊息及鼓勵區內外居民參與有

關的活動。  

 

 


